


- 2 -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3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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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对象主要包括涉农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

等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。

申报项目主体原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：（1）在本市注册登

记且合规运营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且在近三年内无不良诚

信记录行为。（2）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持续经营管理能力。

（3）财务管理规范，申报主体净资产原则上不低于项目财政补

助申请额的 50%。

对符合支持范围、具有示范引领的项目，虽暂不具备上述

条件的申报主体,在区政府对项目单位自筹资金和项目运营管

理能力提交书面推荐材料（盖区政府公章）的情况下，可适当

放宽相关要求。

第五条（支持范围）

围绕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、提升设施农业高效生产能

力，支持畜禽渔业、区域特色农产品、花卉等领域现代化设施

农业生产基地的设施设备建设与提升。

围绕延伸农业产业链、提升农业价值链，支持农产品加工、

冷藏保鲜、仓储冷链、农产品流通和集采集配等设施设备建设，

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区（点）的公益性、基础性设施设备建

设以及粮食烘干、农机库房等社会化服务能力建设。

围绕强化农业科技支撑、提升技术装备创新水平，支持农

业种业研发中心、种质资源保护库（场、圃）、农作物制（繁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